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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校外】 

租借單位﹕ 租借申請人 ﹕ 

收據抬頭：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逢甲大學為【電腦教室借用】之目的，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作為本次借用電腦教

室之用，學校將保留本申請單 1 年，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

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完成本次

的借用申請。 

聯絡方式：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電話(04)24517250 分機 2769。 

申請明細 

借 用 用 途 及 

活 動 名 稱 
 

借用起迄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教 室 編 號 

A 組 B 組 C 組 

 □忠 611 (65 台) 

 □土 302 (66 台)  

 □紀 207 (90 台) 

 □紀 302 (50 台) 

 □紀 303 (30 台) 

 □資電 125 (68 台) 

 □工 319 (68 台) 

 □商 301 (68 台) 

 □行二 104 (60 台) 

 □行二 105 (60 台) 

 □資電 B13 (43 台) 

 □資電 B14 (43 台) 

計費標準 

電 腦 教 室 

收 費 標 準 

A 組 

□半日 12,000 

□全日 24,000 

B 組 

□半日 10,000 

□全日 20,000 

C 組 

□半日  8,000 

□全日 16,000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 1110420(1167)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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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校外】 

軟 體 安 裝 

收 費 標 準 

軟體名稱：                                                   

□各單項軟體安裝費用為$3,000，若軟體需使用機房主機之資源，需加收 

$800 /半日 

費 用 合 計 合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元整  (NT$             ) 

注意事項 

1. 開放借用時段為學期期間之假日及寒、暑假期間。 

2. 經核准出借之活動，借用單位需依本校相關規定進行繳費程序，於活動辦理三天前完成繳費，始完

成借用申請；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 

3. 電腦教室限安裝已取得合法授權之軟體，若安裝非法授權軟體須自行承擔相關責任。 

4. 凡使用電腦教室設備，均不得變動或更改教室設備原有之軟硬體，若確有需要，應於申請時一併提

出，並由借用單位提供軟體及相關授權證明，經資訊總處或管理單位同意後，由借用單位派人安裝

及測試，並於使用結束後恢復原狀。 

 室內嚴禁吸煙、大聲喧嘩或攜帶食物、飲料與危險物品 

 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活動結束時隨身帶走，本校不負責任何保管與賠償責任 

 所使用之電腦教室設備，若因不當使用而造成設備損壞或遺失，借用單位須負賠償修護之責 

 茶水由借用單位自理，於教室外飲用(教室內請勿攜入飲料及食物)。 

5. 經核准借用之場地如因故停用或改期，借用單位必須事先通知場地管理單位註銷登記，始可辦理退

費。 

6. 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來襲，臺中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或上課)，得停止當日校內活動

並取消場地借用權，借用單位得申請改期或退費。 

7. 電腦教室借用期間，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安之產品(如大陸廠牌軟體、硬體及服務)；若有發現設備

遭駭入侵，請立即關閉該設備電源並通知管理人員，進行後續處理。 

8. 電腦教室場地、設備及電腦環境等設定，如需本校人員支援時，借用單位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需求，

費用直接支付相關人員。 

 費用計算方式：【平日】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最新基本工資時薪計算。 

 【假日】時薪加倍，值班人員協助場地門禁、清潔與設備維護。 

 借用單位上課之講義教材，自備之儀器設備，不屬於值班人員協助項目。 

簽章 

租 借 申 請 人 租 借 單 位 主 管 業 務 承 辦 人 繳 費 證 明 

    

 


